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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沂源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为正科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隶属县政府办公室领导。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是负责人民防空工作的事业单位，按照县政府授权，行使有关行政管理职能。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人防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人防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贯彻执行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综合防护能力建设要求，负责编制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并监督执行；负责组织编制城市平战综合防护建设发展规划，参与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总体规划；参与城市总体规划中落实人民防空防护要求的审核；监督检查城市重要区位防护准备和城市基础设施防护功能、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落实。

（三）组织实施人防指挥工作；组织制定防空袭方案和各项保障计划；负责全县人口疏散体系建设；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指挥手段建设和训练演练；组织指导防空袭演习演练；组织开展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工作；组织指导群众防空组织的建设和训练工作。

（四）组织管理全县人防工程建设；贯彻执行国家人防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配合市人防办做好人防工程设计、监理、质量和单建人防工程安全监管有关工作；负责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办理和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地下防护建筑建设管理，参与城市民用建筑计划和项目报建联审；管理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

（五）组织人防信息化体系建设；负责人防信息化体系建设与管理；做好全县人防通信警报、信息网络建设；协调利用电信、军队通信网以及其他专用通信网保障人防通信警报工作；会同无线电管理部门实施人防无线电专用频率管理。

（六）组织人防平战结合和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组织实施指挥、工程、通信警报、疏散体系及群众防空组织等人防战备资源的平时开发利用；负责人防疏散地域、疏散点建设；按照有关规定利用防空警报发布灾情警报；参与政府应急管理和城市防灾救灾、抢险救援工作。

（七）负责人防指挥所的勘察定点和县级人防指挥所的建设与管理。

（八）负责组织开展人防宣传、教育工作；管理人防行业标准化工作。

（九）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国家、省、市和县拨人防经费和国有资产；编制全县人防经费预决算；负责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征缴易地建设费工作；监督管理人防系统国有战备资产；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人防建设市场投融资优惠政策。

（十）组织全县人防机关“准军事化”建设；负责人防的战备值勤和应急值班工作。

（十一）战时在县人防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根据有关命令、指示，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准备、人民防空转入战时体制工作，负责发布空袭警报、指挥人民防空疏散、防护重要经济目标、实施城市人民防空管制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群众疏散和隐蔽方案；组织群众防空组织消除空袭后果；协助有关部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为县人防指挥所提供后勤保障。

（十二）承担县人民防空军政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十三）承办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和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设4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科。负责文电、会务、应急值班、机要、档案、督查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新闻发布、安全、保密、信访等工作； 负责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督查全县人防战备值班和战备训练工作；组织全县人防机关“准军事化”建设；负责专业人才引进、培养、培训；负责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教育培训等工作。综合编制人防建设规划及计划；承办全县人防国有战备资产的系统管理工作；编制全县人防经费预决算，组织审查人防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算决算；负责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承担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以及提请县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初步审查工作；组织开展人防宣传；组织开展公众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工程科。负责全县人防工程建设专项规划的编制、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地下防护建筑建设管理；参与城市总体规划中落实人民防空防护要求的审核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承担单建人防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管理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指导全县单建人防工程安全生产和已建成单建人防工程安全监管工作；组织或参与人防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管理全县人防科学技术和人防标准化工作；推进人防工程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人防建设市场投融资优惠政策。
（三）指挥通信科。组织指导全县人防指挥、通信警报、人口疏散体系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和群众防空组织建设；指导制定防空袭方案和演习演练；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指挥手段建设和训练演练；组织开展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工作；负责人防信息化体系建设和管理；负责防空防灾警报发放工作；协调军地通信资源保障人防通信警报工作；承办人防无线电专用频率的管理工作；组织、指导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编制全县利用人防战备资源参与防灾救灾和应急管理规划及预案；参与城市化学事故救援工作；负责抢险、救灾、应急保障有关工作。

（四）行政许可科。参与城市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计划和项目报建联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防空地下室防护方面的设计审查和质量监督；负责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办理和组织协调工作；管理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缴工作;组织查处违反人防法律法规的重大案件；监督检查全县人防行政执法工作；牵头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职能转变相关工作；承办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相关工作。
    三、人员编制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事业编制8名。可配备主任1名、副主任2名，中层领导职数4名。
四、附则

本规定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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